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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何以“边”为 

              ——巴特“族群边界”理论对理解“边疆”的启迪1 
 

范  可2 

 

摘要：已故挪威人类学家巴特的族群理论对国际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之影响历久不衰。本研究试

图通过巴特的视角来理解边疆。在巴特看来，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是不同群体在互动

过程中体现出来，这一视角对于理解边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在中国学界之所以为重要课题，乃

因其与主权相关。然而，这仅仅是边疆的一个方面。边疆的概念早在主权观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

因此，对边疆的理解无法忽视不同文化或者族群之间互动的因素，边疆因此是为“接触区域”。

当今，作为接触区域的边疆，互动的主体已经从不同文化与族群转移到国家之间上来，但是，次

国家主体互动依然存在。这类互动良莠混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关国家在所谓边疆关注

主权超乎民生，那就必定导致次国家主体互动日益走向消极面。巴特对我们理解边疆的意义就在

于，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边界(boundary)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因为主体之间互动的后果。

因此，从巴特的视角来理解边疆，可以让我们领略这个概念所固有的张力及其在现实中的紧张。 

关键词：巴特 边界 边疆 族群性 主权 主体 

 

引言 

     

去年去世的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是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在社会人类学领域里贡献卓

著。今天，他的一些研究在人类学界人们耳熟能详。作为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传人，他的研究却

使结构功能主义风光不再。同时，也正是因为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终结，才使族群性研究进入

了一片新的天地。巴特为《族群与族群边界》一书所写的序言成为了人类学上的经典，3 在国际

社会科学人类学文献引用率上曾多年来一直名列前 100 位之内。 

一篇文字被广为援引足见其独到的价值与重要贡献。纵观巴特为学一生，他的贡献与他早年

的博士论文研究一脉相承。虽然是利奇的学生，巴特在传承上却也有英国人类学非洲研究的影子，

但利奇的影响无所不在。利奇虽然早先师从马凌诺斯基，但后来却与研究非洲的一批著名的政治

人类学者多有往来。在他的研究里，社会、政治之类概念的使用远远多于马凌诺斯基喜欢使用的

文化。更有甚者，他在缅甸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颇有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真传。他与格

拉克曼虽然都没有使用族群性（ethnicity）这个概念，但他们两人的研究却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

不同族群之间的边界（boundary）和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的问题。格拉克曼观察

到祖鲁人与欧洲人的互动是如何保持相互间的距离4，利奇在缅甸得出了人们社会单位的边界未

                                                        
1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7 年第 7 期，第 99-110 页。 

2 作者为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同政治文化人类学、跨国主义与全球

化等研究。 
3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9-38. 
4 Gluckman, Max,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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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与文化的边界重叠的结论1。这两本书无疑都影响了巴特。如果我们了解巴特的过程理论，就

知道巴特有关族群边界的理论与之一脉相承。 

本文首先介绍巴特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其次，将简要讨论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该转向可视为在巴特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三，笔者试就边疆与边界（boundary）的相关性

进行讨论。在此，主权显然是不容回避的话题。本文认为，巴特关于边界的独到思考对于我们理

解边疆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之，在国家意义上的边疆的范围内，多样性不同方式的表达远比强调

群体（groupism）更有意义。我们最好不要把边疆视为主权的象征，而应将之视为不同文化联系

和接触的场域。其四，作为接触区域，边疆地区接触的主体已从不同的主体转移到国家之间，但

次国家主体的接触依然存在，这些次国家群体有些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被分在不同国家的领

土内。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设想，如果在这样的接触区域内，过于关注主权而将民生置于

次要的地位，那么良莠混杂的次国家主体之间的接触就可能走向其消极面。最后，在结论中我将

指出，巴特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边疆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边界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主体

之间互动的后果。因此，从巴特的观照来理解边疆，可以是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或者范畴所固有的

张力及其在现实中的紧张。 

 

巴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撼动者与终结者 
 

巴特早年学习考古学。他因为随他父亲到芝加哥访学并申请入学，在 1949 年获得考古学和

古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挪威之后，继续与芝加哥的老师们保持联系，并在 1951 年参加了芝加

哥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到伊朗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束之后，他没有离开，而是留下来对当地的库

尔德社会进行研究。后来，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呆了一年，于 1953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南

库尔德斯坦的社会组织原则》2。巴特原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到

剑桥，追随他原先的老师利奇。为了博士论文，他到巴基斯坦的斯瓦特（Swat）从事田野工作。

1959 年，他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领导》3。 

从书名可知，这是一本政治人类学著作。政治人类学崛起于非洲研究，典型的政治人类学著

作都在思考，为什么一些缺乏国家组织（stateless）的非洲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equilibrium）

之中。《非洲政治制度》（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1940）和《努尔人》（Evans-Pritchard，1940）

是为典型。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在研究取向和视角上多延续自拉德克利夫-布朗，采取一种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与叙事方式。他们实际上探求的是制约个体的社会结构，以及这样的结构如

何运作和发挥功能。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更多地从涂尔干的洞见中获取营养，所以，这部

分政治人类学者在一定的意义上俨然为涂尔干主义者。这就是说，社会如何稳定地运作是他们观

察的重点。他们研究非洲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的意义上有自己的道德诉求，体现出对大英帝国殖民

统治的不满。 

巴特虽然有这些学者的传承，但却另辟蹊径，并就此与结构功能主义告别。根据他自己在

前些年的自传文章中提及，他所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 

与基于由社会功能所定义的条条框框和一些法规和将政治组织视为“制度”的传统人类

学的方式不同，我想去将它描述为参与者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在斯瓦特，这些参与者是地

方上的成年男性。……正如我所观察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构成社会组织的模

式是如何形成的4。 

                                                        
1 Leach, Edmund, Political System of Highland Burma, Boston: Beacon Press,1954. 
2 Barth, Fredrik, Pricip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Kurdistan, Oslo: University Etnogr. Mus,1953. 
3 Barth, Fredrik,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9. 
4 Barth, Fredrik, “Overview: Sixty Year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36(2007), 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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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发现，人们的决定取决于个体根据利益和策略所做的判断，而非取决道德上的考虑。与

这种情形相伴而行所要求的是理性1。当然，巴特没有否定存在着具体的组织，而且当地人也知

道当地存在着两大集团。但是，这些集团的模式从未要求组织般的制度化，只不过是些行动者策

略性结盟之无意为之的后果2。 

巴特在斯瓦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观察到了个体在结构中的作用，后来强调能动性的实

践理论究竟有无受到他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确在他的《实践的

逻辑》中引用了巴特3。在“亲属的社会使用”（Social Use of Kinship）一章中，布迪厄援引了巴

特的第一部著作4中有关平表婚（parallel marriage）的见解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之所以援引巴特，

盖因巴特注意到了一个结构主义者忽视或者排除掉的问题：在社区整合上，究竟是经济发挥功能，

或者是政治发挥功能？前者有“祖产”（patrimony）有益于继嗣群；后者则强化了继嗣群整合。

巴特强调外婚在集团斗争中固化了最小继嗣群体。他显然意识到当事的个体是有策略的，尤其继

嗣群头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婚姻来控制那些代表着潜在分离势力的侄儿们5。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巴特的理论（包括巴特的批评者理论）使平表婚成为强

化继嗣群团结和限制团体裂变的工具。所以平表婚不能解释为纯粹的婚姻交换逻辑，而所有的解

释都无法回避外在的经济或者政治功能6。由此足见，巴特早年的著作已经通过关注个人的理性

选择来寻求社会功能上的解释。换言之，个体的能动性在结构中的作用不能忽略。由此亦可见，

巴特的一些想法与实践理论确有些渊源关系。 

如果说巴特 1953 年的著作在终结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上仅见端倪，他的斯瓦特研究就很明显

了。当然，终结者不只是巴特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巴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地方政治的博弈，

在结构中突出了个体的作用。因此，他的理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加入了过程论（process theory）

阵营，与这一阵营的其他学者一起，终结了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过程论是一种方法论和理

论取向，20 世纪 60 年代是其巅峰时期。最初提出过程论的是斯瓦兹（Marc J. Swartz）、特纳（Victor 

Turner）、图登（Arthur Tuden）。他们在为一本合编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宣称：研究政治就是研究过

程，研究人们如何决定和实施公共目标，研究社会成员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运用权力来实现这

些目标7。在这一严格的定义里，最关键的术语是过程。人类学者所关注的过程是公共的过程

（public process），这就避免滥用权力概念。在过程论人类学者看来，作出决定和强加这些决定

构成了权力。因此，政治人类学应该研究权力的竞争和权力拥有者实现群体目标的方式。该取向

实际上强调 “中介”或者“代理人”（agent）的角色8。过程论取向的出现对于那些在殖民主义

体系正在解体的情境里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展。它的出现表明了人

类学，尤其是英国人类学从结构功能开始向关注个体的动机、行为方面的转向；过程论的出现也

推动了原先极少对话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和不列颠社会人类学之间的交集。 

以上说明，巴特的学术思考一以贯之，注重个体甚于整体。在田野工作上，他也有别于常规

民族志，并未强调坐落性的社区（site）——如村庄之类。正是这种独特的田野作业方式，才使

他更多地关注个体的能动性，更多地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因此，当研究主题转

移到族群性问题上来之后，巴特很自然地关注人与人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制造或者维

                                                        
1 Barth, Fredrik, “Overview: Sixty Year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36(2007), pp.1-16. 
2 Barth, Fredrik, “Overview: Sixty Year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36 (2007), pp. 1-16. 
3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3-164. 
4 Barth, Fredrik, Pricip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Kurdistan, Oslo: University Etnogr. Mus, 1953.  
5 Barth, Fredrik, Pricip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Kurdistan, Oslo: University Etnogr. Mus, 1953.  
6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4. 
7 Swartz, Marc J. Victor Turner, and Arthur Tuden (e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1966, pp.7. 
8 Fredrick G. Bailey, Stratagems and Spoils: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69.；Barth, 

Fredrik,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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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边界1。巴特对族群性本质的解释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历久不衰，并推动了族群性研究的“认

知转向”2。 

“边界”与族群性研究认知转向 
 

巴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这种通过关注个体交易来理解族群性的做法竟然引发族群性研究在

方法论上的转向。族群性（ethnicity）成为学术课题首先见于美国社会学界。社会学关注自身社

会的问题，而种族与族裔恰是美国社会的严重的问题，自然受到了社会学家的关注，族群性成为

美国人类学课题因此与社会学不无关系。笔者相信，在人类学领域里，美国人类学家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东南亚从事研究时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些人类学者在研究旨趣上与传统的美国文化人

类学略有不同，他们受到韦伯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双重影响。3他们在研究取向上与社会学非常

不同。社会学对族群性的讨论一般并未对认同的主观意义详加分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

社会的不同“种族”或者族裔早就在美国经济体形成过程形成结构性的不平等，社会学家所研究

的就是这种不平等及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而美国人类学家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异文

化环境里从事研究，很容易被新兴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纷争所吸引，关注不同群体在多种因

素和条件下的互动，因而很自然地与社会学有所不同。 

虽然，利奇（Edmund Leach）在其经典的《缅甸高原政治制度》中已经考虑了群体主观意识

方面的问题4，但在书中，既不见“族群性”，也不见“认同”。1965 年，美国人类学家在东南

亚的老挝、泰国一带做田野时发现，当地一个称之为“Lue”的族群，对于自身为谁看法因不同

国家的在场而有所变化。这使得人类学家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族群之所以为族群是由文化所决

定。换言之，人类学家开始怀疑文化在族群界定上是否总是有效5。 

与此同时，格尔兹正在刚挣脱荷兰殖民主义枷锁的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工作。独立不久的印

尼，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在新兴国家的语境里多有纷争、碰撞。格尔兹由是指出，既定的民族国家

模式与后殖民国家丰富的文化、族群、宗教，甚至种族多样性构成矛盾，这必然导致在新兴国家

内部发生族群性问题。他援用了以赛亚.柏林（I. Berlin）的话：民族主义寻求一种认同，这种认

同能使国家在世界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being somebody in the world”）。这是这些国家产生民族

主义运动的动机之一。另一个动机是实践性的——追求现代化、提升生活水平。但这二者都与多

样性相抵牾。而对于这种矛盾，除了社会政治条件之外，他用了“原生”的解释（primordial 

attachments）来说明民族国家模式与多样性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是本质性的。这些所谓原生的内容

来自某些“既定”的东西，如亲属关系、出生的宗教共同体、语言、方言，以及特定的社会践行等

等，不同群体的人们以这些来区别彼此6。 

    在人类学领域里，另外一种对族群性的理解主要来自政治人类学，但也与殖民主义有关。 殖

民主义者在非洲开发种植园和矿井，吸引不少部落成员流入城市成为种植园或者矿井的员工，赚

                                                        
1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p. 9-38. 
2 Brubaker, Rogers, Mara Loveman, and Peter Stamatov, “Ethnicity as Cogni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3 (2004), 

pp. 31-64; Brubaker, Rogers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35 (2009), pp. 

21-42. 
3 笔者老师之一——Charles Keyes 在 1992 年秋的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核心课程研讨班上提到这一点。 
4 Leach, Edmund, Political System of Highland Burma,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5 Moerman, Michael, “Ethnic Identity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7(1965), pp.1215-30.; Moerman, Michael, “Being Lue: Uses and Abuse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June Helm (ed.),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Proceedings of the 1967 Annu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153-69; Naroll, Raoul, “Who the Lue Are,” in June Helm (ed.),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Proceedings of the 1967 Annu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72-79. 
6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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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货币。他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聚集的移民社会里，当地人很自然地根据

部落扎堆的现象，语言和其他代表部落的象征使得同一部落或者相邻部落的成员走到一起。后来，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日益增多的部落成员进入城市从事各种货币经济。人们通过发掘自己的文化

传统在城市区域内形成非正式的组织，出现了各种并非建立在领土之上的“部落联盟”，力求在

权力和资源竞争中占据先机。这种政治人类学称为部落主义的现象，在非洲之外的研究中称为

“族群性”。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不同部落之间的疏离，反倒是因为来自不同部落成员，或者干

脆是不同的部落，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互动密集化所带来的1。 

格尔兹和非洲研究的政治人类学家关于族群性的见解形成了所谓的“原生论”与“工具

论”的“分歧”，但事实上二者间并无矛盾。前者把族群性置于民族主义运动和话语的语境里来

观察、讨论，后者则更多地将之与利益与资源争夺联系在一起。在巴特的影响下，不少研究者还

注意到，包括原殖民地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族群运动或者认同政治里，当地人的族群认同其实

是国家或者当年的殖民当局为治理方便起见而在当地所作的人口分类2。当地人把这些类别当作

自己认同来表达利益诉求。而对分类满意或不满意也会产生大量的族群性话语3。这些讨论进一

步验证了巴特有关族群性是一种分类实践而非共享某些文化特质的假设。分类的实质就是制造

“边界”，而“边界”则是在“遭遇”（encounter）之际才体现出来。族群性于是成为不同主体

“遭遇”的问题，因而应当把族群性视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一旦将焦点

转到“边界”上来，认知（cognition）就成为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4。 

“边界”（boundary）是社会人文学科和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

它可以是他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来，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虽然这是个

常用的字，但在人类学上用来涉及认同，却出现得较迟，巴特很可能是第一人。前此虽然有格拉

克曼和利奇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类似的讨论，但巴特则直接用边界来解释何为族群性。 

巴特的主要观点是：族群是社会建构的，但应考虑到周围环境的限制。族群并非先于文化和

整体成员而存在，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这就意味着，族群并不具有观念那样的持久性。巴特还

认为，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孤立的，因为这样做产生给人以误导的印象，

趋于相信族群是稳固的，在本质上被束缚着的凝聚物。从而，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晚年

的巴特写道：他和他的斯堪地纳维亚同事们的这本书引起广泛关注原因在于： 

它的违反直觉主张：不同于人们话语里具体化的常识,不同于族群活动家和人类学教科书

中的修辞。族群认同并非取决于共享文化与历史的大量事实，而是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

之更加有限的一系列标准，而且如果政治势力进行操纵，它还会深受影响5。 

巴特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考察族群应该改变原来那种通过一系列客观的族群标志如服装、食

物、语言等，而是应该考虑限制这些内容的边界。关于族群边界，巴特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

边界是持续存在的，尽管许多人群和信息不断地跨越；第二，根据第一点进行推论，群体无法与

                                                        
1 Cohen, Abner, Two 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91-93. 
2 Hirchman, Charle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3(1987), pp. 552-582; Ardener, Edwin, “Language, ethnicity and population”, in 

Edwin Ardener (ed.), The Voice of Prophec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9.;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 1991 [1983]. 
3 Harrell, Stevan, “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2, No. 3 (1990), pp. 515-548；Harrell, Stevan,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4 Brubaker, Rogers, Mara Loveman, and Peter Stamatov, “Ethnicity as Cogni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3 (2004), 

pp. 31-64; Brubaker, Rogers,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35 (2009) , pp. 

21-42. 
5 Barth, Fredrik, “Overview: Sixty Year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36 (2007),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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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隔绝地存在，而是必须与其他相类群体互为存在。换言之，边界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框定“某

物”，而是辨别两个以上的“某物”1。这样一来，族群性实为不同主体的分类实践。 

巴特并没有忽视群体的文化内容，他将此考虑为两种类型:可以辨别的标志如服饰和语言等；

“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如道德品行和其他社会规范2。但他反对以这些内容来做分类

标准，这是因为这些内容可以列出很多，而社会行动者在面对人类学家时可以根据需要有所选择，

或者列举，以此在任何既定的场合说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正当性。在巴特看来，族群认同是高级

的认同，超越或者至少等同于其他认同，巴特的观点因之更接近于所谓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

在他看来，个人之间的磋商（negotiation）、交易（transaction）是理性的选择。族群性作为永久

和本质性的条件会作用于限制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反映其族群认同。所以，如同他在斯瓦特所

做的研究，巴特将族群性理解为分类实践也是建立在对个人的观察采访之上的。从而，族群性的

过程就是个体理性选择的过程。显然，巴特从遭遇、流动的角度来理解族群性。 

巴特的洞见不仅跨学科地推动学术界对族群性乃至民族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涉及到这两个

领域，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无视他或者绕过他。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他我之别，边界就产生了，

这实际上就是分类。但是，产生他我之感并不一定非得剑拔弩张，更多的时候只是疑惑与不解，

再进一步或许是刻板印象的铸成与浮现。而以上一些学者所提及的认同政治下的族群类别证明了

国家对人口的分类会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范畴或者类别从原先不见于头脑中到见之于头脑中，就

是认知的过程。根据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理论（tabula rasa），人类的范畴或者类别绝大部

分都是后天习得。但先天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族群性研究认知转向，所建议的

就是寻找更为自然的、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类实践。在族群性问题上，人们习惯的是“群

体性”（groupism）的分类，但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群体性之外的范畴，把族群性视为一个研

究领域，视为理解、解释与经验概括的方式，从而超越本质性和群体性的本体论思考（substantialist 

and groupist ontologies）3。 

 

边疆、主权、民族 

 

巴特的边界对于我们理解边疆很有意义。当然这个边界指的不是通常所说的边界（border）

亦即实体的，可以通过界碑和其他标志物来强调的主权划分标志。巴特意义上的边界并非物理性

的，尽管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方式，如语言、肢体语言等而为人们所感知。边疆通常被理解为

实体意义上的，但是如果从其他语言或其引申意义和象征意义来理解，也可以未必是实体意义上

的。但毫无疑问，无论在地理意义上或者文明意义上，边疆都带给人一种空间感或者距离感。 

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在字义上，中西文并没有多大差别，它指的是是一种核心（core）与边缘

（periphery）或者文野之别（civilization and wilderness）或者文明与野蛮（civilization and savagery）

的对峙。边疆被赋予主权的意义完全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的事。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

把边疆视为主权存在的标志。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事实，这就是边疆对许多国家毫无意义，比如

众多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领土很小，与其他国家如同隔壁的邻居那样相处。而在我们的印象里，

边疆则是广袤的，它虽然代表了主权但是人烟未必稠密，许多地方如同荒野。在我国，无论电子

或者纸版辞书在内的边疆释义往往是指国家边界内侧的广袤领土。在这类释义里，首先强调的是

国家边界，然后才是领土和土地。但也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如《百度百科》对“边疆”的解释

                                                        
1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p. 14-15. 
2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3 Brubaker, Rogers, Mara Loveman, and Peter Stamatov, “Ethnicity as Cogni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33 (2004), 

pp. 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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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国间的政治分界线或者一国之内定居区和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1。且不说该

释义缺乏人文内涵，而且经不起细究。首先，边疆不是分界线。我们最好在学术讨论中严格区分

边境（边界）与边疆。如果仅是分界线，那就没有携带土地和其他人文方面的内涵。其次，所谓

“定居区和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的说法也不严格。“宽度不等的地带”究竟有人或

者没人？如果没人那它与无人定居区域又该如何区别？但这一释义至少注意到：边疆并不总是主

权的象征或者体现。 

寻找没被现代性濡染的边疆必须回到古代。边疆一词在汉语里最早可能出现在《左传》里。

如《左传.昭公十四年》：“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这段话不可作为边疆体现

主权的释义。那时候全世界都没有主权观念。宋代司马光《和范景仁西圻野老》有“蚕收百箔桑

蔽野，麻麦极望无边疆”的句子，这里不仅指的是农作物没有边际，但我们也可以由此体会出边

疆之文野之别的意义。 

在英文里，边疆也有类似含义。美国边疆研究奠基人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视边疆为一

方“自由的土地”，它随着欧洲定居者的扩张而不断缩小。因而，边疆从有到无解释了美国的发

展2 。在他眼里，边疆是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处女地，或者待征服的蛮荒之地。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内陆边疆》一书中，开篇之首即指出：中国内陆这片广袤的土地，

包括满洲里、蒙古、新疆（他称为“中国的土耳其斯坦”）以及西藏，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

边疆之一3。在他看来，这片区域不仅是中国的边疆，也是世界的边疆之一。他所谓的边疆是最

不为人所知之地。显然，边疆的本意与主权没有关系。 

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有关中国宗族组织为何在东南地区特别发达的推论，我们

也可以领略到传统上对边疆的理解。弗里德曼认为，东南中国之所以宗族发达，乃因其稻作地区

和边疆地区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前者需要人们联合修筑水利工程；后者盖因化外蛮荒，盗贼横

行，人们需要聚族自保4。姑且不论弗里德曼是否正确，但他对何为边疆的理解也是持传统的文

野之别看法。事实上，前现代国家的边疆就是谁也管不着的地带，也是不同文明接触的区域。美

国人类学家指出，特纳的边疆视野几乎忽视了在那里生活的印第安人，边疆还应当是“文化接触

区域”（cultural contact zoon）。在欧裔定居者西进过程中，欧洲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发生接触引发

了涵化（acculturation）现象，导致了文化变迁。这种文化变迁并不是单向的。换言之，印第安

文化也流向欧裔文化5。 

具有主权意义的边疆是从现代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现代国

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边疆转变为边界6，亦即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谓的将松软的社会边界

夯实7。 在汉语里，“主权”（sovereignty）是比边疆要年轻得多的词汇。上文提及，“边疆”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就已经有了，但“主权”似乎是一个外来语。所谓“主权”（sovereignty）简

单而言，就是“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legitimate right to govern）。事实上的主权也就是执掌生

杀予夺的权利（de factor sovereignty as right over life），既保卫又合法地杀戮（to protect or to kill 

with impunity)8。如果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有关放逐的生活（banished life)、去象征化

                                                        
1 范可：《他我之间——人类学语境里的“异”与“同”》，第 70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Turner, Frederick J.,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F. Moore (ed.), The Early Writing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8 [1893], pp. 185-86. 
3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Boston: Beacon. 1941, p. 3. 
4 Freedman, Maurice,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pp.160-163. 
5 Redfield, Robert, M. Herskovits, and R. Linton (eds.),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 38 (1936), pp. 149-152. 
6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7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65-69. 
8 Hansen, Thomas Blom and Finn Stepputat, “Sovereignty Revisited”,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5 (2006), 

(doi: 10.1146/annurev.anthro.35.081705.12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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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ymbolization），以及“赤裸”（“bare”）等理论透镜来理解主权，那主权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者

社会必须通过与外界互动来成其自我及其道德秩序1。 

阿甘本的洞见使我们领略到主权在实质上延续着权力的暴力的本质。如果主权必须通过与外

在互动方得以存在，那么，主权在本质上就是制造边界。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将一部分人隔

离、拘留（如纽约的艾利斯岛和旧金山的天使岛在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功能），甚至驱逐出境

（deport），这是我们看到的主权在边境上的实践；从阿甘本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身体既是最

高权力（sovereign power）的对象也是它的场所（site）。身体不仅获得保护，权力还通过赋予其

一系列的权利使之具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但是，这些权利可以因法令和命令而被剥夺之。

一旦将象征和人性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剥夺，那无异于将人化约为“赤裸的生命”。因此，身体

是为主权操演的场所。这在战争和其它极端条件下表达得淋漓尽致。阿甘本指出，最高权力往往

被考虑为中央政府，该政府表现为典章性的和(自我)管理的现代与自由的形式2。 

    象征着主权的边界本质上也意味着保卫和“合法性”施暴，具有法的意义，这是族群边界所

不具备的。为了彰显拥有主权和行使主权，边界也就有了物化的形式，如界碑、哨卡、铁丝网，

乃至海关、移民局、边防等。借用阿甘本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认为，身体不仅是行使主权的客体

也可以是践行主权的承载者。所以,控制边境的移民局官员、各类边防军人、警察等，俨然为主

权的体现。在缺乏强烈的主权意识之前，这套实施边境控制的国家机器无由建立。现代国家的边

界是国家的暴力本质的象征。我们出国旅行，跨越国境时所遇到的许多人为的麻烦，就是这种暴

力的折射，也是主权的实时体现。 

如同族群边界浮现是在“遭遇”他者之际，主权也因为他者的存在而存在。意识到他我之别，

是边界观产生的前提条件。而无视他者存在的帝制时代，边界观自然是模糊的。在理论上，主权

观念要求一个政治单元必须同时承认其他政治单元在自身的领地之内也拥有同样的权利。我们很

难想象，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制时代，或者任何形式的前现代政治

单元里，统治者会具备这样的观念。 

据一位西方学者根据《清史外交资料：1875-1911》所做的统计，“主权”概念在中国最早应该

是出现于 19 世纪 60 年代。从 1875 到 1894，每百页文件出现一次“主权”；从 1895-1899，每

百页出现 2.5 次；从 1900 到 1911，每百页为 8.8 次。但从 1902 到 1910 间，则每百页 22 次。最

高的是 1909 年，达到了每百页 37 次3。主权是国家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它的雏形在威斯特法尼

亚协议上初具。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之后，主权俨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所以，边界固定下

来之后，“边疆”要么“消失”，要么意义转变，俨然代表起主权。国家成为主宰边疆的当然主

体。原先越“界”往来的主体受到了限制，原来同为一个主体现在可能因为边界的规划分为几个

主体，许多所谓的跨境民族或者族群就属于这种情况。 

进入了 20 世纪之后，中国虽然已经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边国家还

有很长的边界未定。然而，那时已有强烈的主权意识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边疆问题的讨论

多聚焦于“土地”与“主权”
4
。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对主权的关注在政界和知识界与日俱增，

边疆成为了热点议题。中国学者还意识到，对自己的边疆的研究“已较英法俄日等国人士落后数

                                                        
1 Agamben, G.,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Agamben, G.,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转引自 Hansen, Thomas Blom and 

Finn Stepputat, “Sovereignty Revisited”,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5 (2006), (doi: 

10.1146/annurev.anthro.35.081705.123317.). 
3 Schrech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gd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转引自郑永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号, 2000,

总第 30 期，第 97-108 页。 
4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段金

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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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并寄望于急起直追
1
。从那时起，边疆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一关怀一直持续

到了今天。由于边疆地区居住着大量的非汉民族，从民国时候开始，边疆研究实际上就是当地的

非汉民族研究。边疆就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成为言说中相互帮衬、互相论证的概念。长此以

往，致使“边疆”与“民族”在社会日常的表述中呈现出自反性（reflexivity）。 由于边疆自民国

时期起就在主权的意义予以理解，于是就有了所谓“边政研究”，亦即“边疆政治研究”或“边

疆政策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当年都服务于政府的边疆治理议程，故而是为“边政建设”的组成

部分2。而所有边政研究者无不将非汉民族当作重点，强调边政研究实为边疆民族研究。并且推

而广之，将所有少数民族均列入边政研究的范围内。例如，柯象峰就强调： 

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

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固连接异国，且拥有数

量庞大之边区民众，与本部人民间尚未臻人同文车同轨之境地，且时有隔阂，固为边疆研究

之主要对象。但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众，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及其错综复杂，

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隐忧堪虞。其主要者，如川西北之羌戎，川西西康之西番，川

西南及云贵之㑩㑩，川南湘西云贵之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之徭，海南岛之黎人等族，

合计为数亦不下于二千万人，研究边疆者，固不容忽视者也。……故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

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民众外，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

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以加以研究。3 

显然，对边疆的理解已经不仅是地理上或者政治上，而是吴文藻所谓之“文化上的边

疆”
4
——柯象峰把非边疆的非汉民族也列入了边政研究的范围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柯象峰

提出研究边疆在方法上最好分为两部分的建议，即：以地域和以民族。前者自然是“地理的分

区”。柯象峰将之分为 13个地区外加“其他”。换言之，在所谓地理分区之内一共有 14个类别

(地区)，如东三省、蒙古、热察绥、甘宁青、新疆、康藏、川边、详细、黔滇等等。后者则称“民

族的分类法”。他列出了民族名称和地理分布，凡 6类民族外加第 7类“其他”。同时，他也说

明，这只是粗略分类，如果进一步研究尚需细化，条分缕析。如苗族仍可以分为若干种，徭亦然。

藏缅族中又可分为藏人、西番、㑩㑩等，自成一个单位5。卫惠林6则干脆将边疆研究与民族学不

分彼此地并列，主张在边政建设与研究中应当尽快对生活在边疆的民族进行识别，他是众多边政

研究者当中少有的主张除了中华民族认同之外，还需要确认其他民族以保证多样性传承的学者。

众多边政学者在边疆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上，也都是关于如何在边疆进行少数民族

调查的内容7。换言之，研究边疆实际上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张少徽8就此论道：  

                                                        
1
 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96-10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

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1-3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2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144-161 页,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2016; 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

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162-177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3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1-3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4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144-161 页,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2016. 
5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1-3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6
 卫惠林:《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36-39 页,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 
7
 段金生:《前言》，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1-11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8
 张少徽:《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第 40-60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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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社会形态上至少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即蒙民社会，回民社会，

藏民社会与苗民社会。由于种族，宗教，语言，经济组织，婚姻制度，历史传说，风俗习惯

等的不同，这四种形态地社会无论在内部结构上，或在外部形式上，可以说是不尽一样。…… 

边疆社会的研究，在今日就是以此等四种性质不同地蒙回藏苗夷社会为范围”。 

我们应当注意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民众，无论是文化背景为何，在边政研究中常有以“边

民”谓之者。“边民”由是成为一个消解多样性的用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倒是与

民国政府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吻合。从边政学者的著述来看，对少数民族的信任显然是个问题。

例如，徐益棠曾说：“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证之以当时各边区

之骚动，咸或有其显明之理由”。然而，在谈及民国之后在西南地区所发生一些事情之后，话锋

一转：“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
1
。

在边政学者的眼里，少数民族因缺乏教育愚昧落后，需要被帮助和教化，否则易于为外人所利用。

边疆之所以需要被认真对待正是因为非汉民族是那里的主要居民。由此可见，对非汉民族或者族

群不太信任是推出边政建设工程的内在驱动力量之一，由此映射主权才是边政学之终极核心关

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同其他新兴国家，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十分重视。在长期的革命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在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 60%以

上的版图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所谓中国地大物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由此足见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对民族问题的重视。正因为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前

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实践，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积累了经验。1937

年起，中共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开办少数民族班；1939 年陕北公学也承担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的任务。1941 年则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这些经验推动了中共实施民族政策的决心与信心，建

国前的 1947 年，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宣告成立。 

建国之后，中共对少数民族给予高度重视。从 1953 年起，政府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

到 1979 年为止，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被规划为 55 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为了政权建设需要

而进行的人口分类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民族型貌。而对这些规划过的各民族，历史都需要书

写。政府籍筹备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大庆之机，开启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该调查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4 年结束，共历时 8 年。此举不但出版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五套丛书”系统性地生

产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根据社会发展五阶段说，为各非汉民族所处

“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国家正是根据这样的阶段性划分来细化其的社会政策——对各民族

的扶持性优惠政策2。 

对弱小民族实施扶持性优惠政策无可厚非，但人口分类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完全积极就难说

了。可是，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又必须对人口分类，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社会历史调查之后，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状况基本通过所出版的“五套丛书”定了调。在这些叙事里，少数民族同样在

概念上与边疆互为隐喻，如影随形。而且，由于各单一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定位以及对

之的宣传，也加强了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罗曼蒂克的想象。关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叙事，总是与

他们比汉民族落后之类的表述联系在一起，而且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还总是地处边疆等等。这样的

表述对公众在认知上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边疆与民族互为表述，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类别（范畴）。而每一种范畴都要有其外沿与内

涵，于是，边疆作为政治空间范畴，其内容除了主权之外就是民族；而“民族”作为类别，“边

                                                        
1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段金

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1-20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2 Fan, K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cialist Chin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9, Issue 12 (2016), 

pp. 2091-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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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也就成为其存在的“场所”。于是乎，这两个范畴完全成为政治性的。而支撑这样的分类范

畴正是族群性认知转向所提倡去除的群体观。这一提倡者希望新的范式来取代固有的，已然沿相

成习的旧有范式。在固有的范式影响下，人们往往一想到族群性就马上考虑到群体，群体成为了

族群性的容器，这就固化了我们的思维。这种情况与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异曲

同工。这些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应该“去狭隘化”（deparochialization）。我们不应再将文化视为

某种框定的实体（a bounded entity），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

何一个具体的文化，都已经不再纯粹，都包含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文化成分1。 

    考虑到边疆作为文化接触区域，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族群多样性，承载这些文化多样性的

群体各自都成为了在这一区域内活动的“次国家群体”，其中有不少与相邻国家的同类群体还共

享文化，这当然会使国家觉得边疆在主权上的重要性。现代国家的要务理应是民生问题，然而，

由于众多有着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民众生活在边疆地区，这就使国家在治理这样的地区时常常

会处于两难窘境。如果将领土主权为第一要务，管控自然会是这一地区主要治理方式。如果民生

是第一要务（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理应如此），把主权放在次要地位，又会使国家不太放心；如

果二者兼顾，那就经常出现如何平衡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

途径之一就是不要把边疆视为主权的象征，而应当视为不同文化接触和发生联系的场域。其实，

民国年间不少边政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们的不少讨论中都表达这样的看法，边政

建设虽然是国家的边疆工程，但研究如何提高边疆非汉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及教育应该是

首要的。其弦外之音即是，只有边疆各民族安居乐业，边患才能消弭。杨成志2、吴泽霖3、卫惠

林4、胡耐安5等人就是秉持这样的观点。 

 

共存的国家与次国家主体 

 

前文提及，现代国家的建立使边疆过渡为边界。我国的边疆泛指边境的内侧区域，该区域远

离中心。就此地理性意义而言是为边缘（periphery）。 但在人文意义上，这片区域面积之大，又

会让人觉得称之边缘不甚妥当。显然，我国的边疆概念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从边政建设时期

开始，为建设民族国家，边政学者即有人提出应该把所有有着较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都视为边

疆6。这种想法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这也是许多人都有的一种强迫性联想，这种联想造成了边疆

与民族在表述上的自反性现象（the phenomenon of reflexivity），从而也会影响到治理的效果。 

作为接触区域，当今边疆地区的主体主要是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次于国家的主体，

它们每天都在“遭遇”——与国家主体遭遇和次国家主体之间的“遭遇。”这些次国家主体有些

因为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划分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领土内。有鉴于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如果

在这样的接触区域内，国家如果把对主权的重视置于民生之上，良莠混杂的次国家主体之间的接

触就有带来消极后果的可能性。  

                                                        
1 Rabinow, Paul and George E. Marcus (with James D. Faubion and Tobias Rees, Designs for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

与理论》，第 162-177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段金生（编）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49-282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3
 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12-231 页,昆明：云

南人民出版社, 2016。 
4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22-233 页,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5
 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第 234-248 页,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6
 范可：《他我之间——人类学语境里的“异”与“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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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研究者而言，对多样性不同表达方式的探讨，远比讨论群体（groupism）更有意义。巴

特认为族群性是一种分类实践的理论，使许多学者关注到国家的人口分类对群体认同建构意义非

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巴特和其他学者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也在进行分类

实践，而他们的分类可能与官方的分类不尽相同，甚至全然不同。由是推知，多样性越丰富，意

味着主体越多。在边疆场域，这些主体都在国家这一主体的范围内，所以我才把它们称为次国家

主体。它们包括各种族群、民族、宗教群体，以及其他有着各式各样的身份认同的群体。 

    从认知的角度讲，“类别为我们结构了世界，并使它有秩序”1，因为我们的认知就是由无数的

类别所构成。那些持续存在的分类实践都是习惯性的，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他者与自我的关键所

在。这些类别我们只能通过观察边界是如何在人们的互动中显现或者制造来感知。对于外来的观

察者来说，包括国家主体在内的许多主体，每天都在“遭遇”，这些“遭遇”都提醒各主体意识

到自我，这样就产生了边界，造就了主体间性的现象。因此，体会多样性的不同表达远比强调某

一“群体”更有意义。我们最好不要把边疆视为主权的象征，而应将之视为不同文化联系和接触

的场域。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治理术的分析告诉我们，所谓治理术就是治理者能使被治理者对

治理者有信心，相信在治理者的治理下，他们对生活是有盼头的。作为政府的艺术之治理术，民

生福祉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对人口的分类当然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但为推行特定的社会政策

对人口进行归类配套，把类别固着于公民身上使之成为一种个人的先赋身份（ascribed status），

并不见于大多数国家。理论上讲，这样做有助于资源配置，但在具体实施上却依然有着非常多的

问题，而且也容易引起争议。所谓的认同政治也就经常产生于这样的环境里。 

    一旦人口分类与区域空间分类结合在一起，主权为主还是民生为主，权重一定有所不同。边

疆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地理或者空间类别，必然成为主权的象征，这种认知必然影响决策者的政

策走向。我们都同意韦伯的说法，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彼此间存在着亲和性。生活在边疆的大量

非汉民族有一些与境外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背景相同，更有些与境外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

这些背景性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在过去可能不至于引发严重问题，但在全球化的当下，情况就变了。

例如，恐怖主义者往往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暴恐行为提供合法性，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众就可能

成为他们的动员目标。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赖于高科技的各种信息流通四通八达，这是全球

化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消极的一面。许多极端势力通过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急剧扩张，通

过高科技手段传播他们的极端思想。费孝通曾指出，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而且还是问题

的全球化2。全球化的一些维度使这些反面势力得以在边疆成为另一种主体，如果从边界视角来

看问题，这些反面的次国家主体与其他的次国家主体“遭遇”时，其他次国家主体与之遭遇之际

所感受到的边界或者制造的边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是值得治理者和研究者思考的问题。难道仅

仅因为宗教相同彼此之间就不会产生边界或者制造边界？但是如果边疆治理沦为以管控为主，在

治理上根据人口分类而区别对待，情形必将每况愈下。 

国家的人口分类创造了诸多次国家主体，这些次国家主体与原先存在着的其他次国家主体

并存、重叠，或者部分重叠、交叉，由此产生的认同其光谱色泽之丰富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既要尽量不被这些类别所束缚，还要探寻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民

众自身的类别，这在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尤为重要。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新的途径——去类别化（de-categorization）地在微观的层面探寻互动之中人们如何进行类别实践，

如何考虑他们多层的次国家认同，摆脱将所有涉及主体性的现象都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

                                                        
1 Brubaker, Rogers, Mara Loveman, and Peter Stamatov, “Ethnicity as Cogni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3 (2004), p. 

38. 
2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 387-400 页,北

京：群言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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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像巴特那样，发现族群性也能被操控在那些声称代表本族群或者本民

族利益者的手里。但他们真是代表本民族利益或者仅仅是利益相关者？巴特认为他们大多是后者
1（Barth, 1994）。 

结语 
 

综上所述，巴特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在于关注到个人的选择动机，在他眼里，

人是理性的，他们并不是像在结构功能主义眼里那样地被动地束缚于结构中，巴特因此成为结构

功能主义的终结者之一。他一以贯之地对个体行动的分析与关注，也推动了他在研究族群性时注

意到边界的问题，而边界同样与理性选择有关。人们在“遭遇”中，“制造”或者“维系”边界，

该概念与“语境”（context）一起，构成了族群性研究上的两个重要支点2。从而，巴特将族群

性视为人们的分类实践，而不是共享文化特质。认同，从此在族群性研究上居于中心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维系边界实际上就是分类实践，在巴特的影响下，族群性研究出现了认

知转向。学者们注意到了既定的分类和国家分类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族群认同建构和认同政治发

生，但也注意到，人们日常生活里往往还践行着与国家的人口划分类别无关的分类。认知转向极

大地丰富了族群研究的内容。族群性问题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在我们语言里，今天的“边疆”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大异其趣，它从蛮荒的文明未至之

地成为了主权的具体体现。在这一空间里有着丰富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 这些多样性形成了形

形色色的次国家主体，并且每日都在互动、“遭遇”。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因为生活在

这里的群体，有些在边境的外侧是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有些则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不同的主权

国家内。更常见的是，这一空间里的许多次国家群体——不同的族群或者民族，与边界外侧其他

国家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共享一种宗教。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在各类研究和各种文化表述中，边疆总是与民族如影随形，因而在许

多人的观念里，边疆已然与民族彼此间具有反身性，它们互为表里、相互隐喻。这样的认知影响

着决策制定者与决策者的思路走向。如果考虑偏重边疆的主权意义或者象征，那么在当地的治理

上必然以管控为主，而把现代国家首要考虑的民生置于从属的位置。这样做必然会对大量的、共

存于这一空间里众多的次国家主体间的互动发生影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民生

都应是第一位的。  

前文提及美国人类学家在泰国北部发现，当地自称为 Lue 的族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时，

对泰国的国家认同度很低。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他们的居处显得比较闭塞，同外界接触有限。

国家与他们的联系仅仅限于收税的场合。他们觉得税交给国家是白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

何回报。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的族别认同（ethnic identification）阻挡了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3 但在 1989 年的回访时，同一作者发现，Lue 已经广泛地与外界联系，国家已经被视

为提供教育、就业机会、健康服务、农业信息、发展基金等善举的源头。作者写道：“村民们现

在更多地觉得他们是国家公民，而不是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而且他们也不再对位于中国西双

版纳的所谓“老家”（“Old Country”）抱有“怀乡”之情。但作者却也遗憾地发现，Lue的文

化独特性却也渐渐地融入了泰国国家主流文化里4。这是一个重视民生加强了国家认同感的明显

                                                        
1 Barth, Frederik, “Enduring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ity,” in Hans Vermlen and Cora Gov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pp. 11-32. 
2 Banks, Marcu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 London: Routlege, 1996, pp. 27. 
3 Moerman, Michael, “Ethnic Identity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7 

(1965), pp.1215-30; Moerman, Michael, “A Minority and Its Government: The Thai-Lue of Northern Thailand.” Peter 

Kunstadter (ed.),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406. 
4 Merman, Michael and P. L. Miller, “Changes in a Village’s Relations with Its Environment in Thailand”，i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ailand: A Symposium of the Siam Society. 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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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相信政府如果在提供帮助的同时，鼓励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传承，他们的文化独特性当不

至于面临消失。 

    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提醒我们从微观上探寻人们的分类实践，这种分类实践是当地人日常

生活中的体现，他们未必携带族群性概念所指涉的族群互动中的消极面。正如巴特所指出的那样，

在微观条件下，人们的理性选择更多地考虑到个体的民生问题，但这并不一定包含有群体主义

（groupism）的内容。因而，巴特的理论其实告诉了我们，边界是流动的，这样的流动建立在个

体选择的基础上。然而，也正是这种流动性，“边疆”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张力。我们的“边

疆”应当“去边疆化”，而“去边疆化”的唯一通途就是关注民生，通过切实的民生建设来促进

地区的稳定。 

 

【论  文】 

试析巴基斯坦独立的民族因素 

 

范兆飞 俞家海 张伟军1 

 

摘要：围绕巴基斯坦独立原因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大多数学者把印巴分治

归结为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很少有学者通过民族因素去深入探讨巴基斯坦的独立问

题。巴基斯坦的独立是有着深刻的自身民族原因的，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是独立的穆斯林民族意

识、固有土地、穆斯林的民族精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字：巴基斯坦；独立；民族因素 

 

1947 年，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英属印度正式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对于巴基斯坦得以独立建国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于英印殖民当局为了

印度独立后继续维持对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和战略利益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然而，英国

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虽然制造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裂痕，对巴基斯坦的独立起

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巴基斯坦的独立是有着深刻的自身民族原因的，

是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以及与民族相关的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这个新的国家——巴基斯

坦的出现。 

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从形式上统一的英印殖民政府的统治区域中独立出来呢？究其民族因

素有以下几点： 

一、独立的穆斯林民族意识 

 

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指某一群体不认同其所在的国家，认为本群体是因为受外在压力而被

迫存在于所在国家范围内的，他们在政治从属观念上和文化层面（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民族

                                                        
1 范兆飞，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研究；俞家海，

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边疆史研究；张伟军，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联系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范兆飞，

邮箱：657493419@qq.com,电话：1821668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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